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各债权人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三条之规定，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7月1日9时半在桓台县唐山镇唐华路1701号国弘重工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。管理人联系方式：15753381726。
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，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；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，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师执业证书。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；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；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，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师执业证书。
特此通知
　　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
